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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

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

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爱帕斯提交的

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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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爱帕斯欢迎就有关执行涉及妇女和女孩的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各种

挑战以及取得的各项成绩的优先主题展开讨论。妇女地位委员会的 2014 年届会

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不仅能够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度，而且能够向有关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辩论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 周年审查提供参考。 

 2015 年后发展框架将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为继续解决千年发展目标所涉

及的各种问题提供一个机会。应该优先重视将那些最不受重视的重点领域纳入千

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框架之中。在执行这些目标过程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2015

年后发展框架必须解决频频发生的不安全堕胎问题，这已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弱

势妇女的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据《2012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称，离目标距离最远和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是那些取决于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其中包括有关改善产妇健康的目标 5，该目

标要求妇女能够实现其各项权利，并自主决定是否生孩子以及何时生孩子。报告

确认在产妇健康方面有一定改善，例如，全球产妇死亡率已从 1990 年以来降低

了近一半。不过，报告还指出，估计有 287 000 名产妇在 2010 年被报告死亡，

其中有 85%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包括一个关于普及生殖健康的目标，但没有对有关不

安全堕胎等可预防产妇死亡原因做出定义。不安全堕胎问题仍被一些国家所忽

视，约占全球产妇死亡率的 13%。每个产妇死亡都会影响到妇女个人、她们的家

庭及其社区。为了预防由于不安全堕胎导致的可避免的产妇死亡，必须加强关注

导致不安全堕胎的深层原因，源于种族、年龄、识字水平、生活条件以及经济和

社会不平等等影响到妇女健康、生活及性别平等的各种因素。 

 从全球来讲，估计每年有 2 200 万人接受不安全堕胎，绝大数发生在法律限

制堕胎的地方。从而导致每年有 47 000 名妇女死亡，还有 500 多万妇女遭受残

疾。贫穷、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及年轻妇女特别容易接受不安全堕胎，因为她们不

太可能拥有获得安全堕胎的资源。在东非、中部非洲和西非，不安全堕胎后的死

亡风险最高，那里的不安全堕胎死亡率约为千分之五。对于良好的生殖健康和确

保性别平等和公平而言，妇女和女孩获得安全堕胎护理极为重要。 

 我们建议，妇女地位委员会在评价涉及妇女和女孩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执行过

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时还应该考虑迫切需要消除可预防的产妇死亡原因。必须将

不安全堕胎作为新政策措施和干预的一个优先事项补充进来，以期实现所有与妇

女和女童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除了通过执行有效的卫生政策以期解决可预防的产妇死因问题，委员会还必

须提出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审查其有关堕胎的处罚法律以及其他歧视妇女和女孩

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做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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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辖和处罚生殖行为的法律直接违反了不歧视和平等原则，特别是在它们拒

绝为妇女提供只有她们而非男子才需要的服务(例如，紧急避孕和堕胎)。当这些

法律轻视妇女的自主决定权并利用国家处罚权力使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以及基于

宗教或道德的各种社会规范得以合法长期存在时，它们还侵犯了妇女和女孩的基

本人权。 

 各人权条约监测机构着重强调了各国需要确保妇女获得安全合法堕胎服务。

尽管这些机构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但许多国家并未采取具体措施来确保妇女

获取安全的堕胎护理服务。根据国际法，国家有义务促进、保护和落实人民的基

本权利。如果国家通过有关针对特定群体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处罚法律，那么

它们就侵犯了个人的基本权利。 

 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 2011 年 8 月 3 日的报告中

指出，“刑法处罚和限制人工流产就是阻碍妇女享受健康权利的典型例子，这些

障碍是不能允许的，必须予以消除。这些法律侵犯了妇女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严

重限制了妇女在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决策权”。另外，他还指出，“刑事司

法系统内被调查、起诉和处罚的总体威胁对寻求堕胎者和未寻求堕胎者的情感健

康和福祉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先前的研究报告表明，除了对妇女产生公共卫生影响，规定堕胎为犯罪行为

的法律并没有减少堕胎行为的发生。不过，它们确实增加了妇女容易遭受虐待、

暴力和健康风险的几率，并且进一步降低了妇女的权能。 

 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居高不下与限制性堕胎法律存在关

联。全世界有近 25%的妇女生活在除因强奸、乱伦或以拯救妇女生命为目的以外

禁止堕胎的地方。 

 如果妇女和女孩获得安全合法的堕胎服务受到限制，无法及时找到避孕方

法，获得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信息，无法实施紧急避孕，那么她们就会面临

意外怀孕或采取不安全的堕胎措施，从而为其健康、生活和家庭带来灾难性后果。 

 各国政府应该使堕胎行为非罪化，并应执行相关政策和方案，以确保妇女特

别是青少年和年轻妇女能够获得没有基于其年龄的强制等待期以及其父母和配

偶通知和(或)同意要求的安全和合法的堕胎服务，但应该根据其“不断提高的能

力”让她们自主做出知情的性和生殖选择。另外，政府还应该提供充分的堕胎前

和堕胎后服务，包括避孕咨询和关于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的信息。 

 另外，应该为执行各项法律和政策以及履行在批准国际条约方面承担的义务

制定具体的目标和指标，以期便于获取所有循证的生殖健康教育、信息和服务。

对人权理事会在若干决议中核准的有关注重人权的做法进行调整以期解决产妇

死亡率和发病率居高不下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做法所提供的一系列原

则应该成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所制定各项目标和指标的基础，即问责、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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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增强权能、可持续性、不歧视及国际合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已为会员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采用这种做法来解决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居高

不下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应该将其适用于获取安全合法堕胎等所有领域内的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 

 妇女地位委员会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敦促各国政府致力于执行《维也

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

动纲领及重大行动》、《北京行动纲要》以及联合国人权条约监测机构的各项建

议，增加获取安全合法堕胎的机会，并且审查和废除惩罚性堕胎法律，以期实现

妇女和女孩的生殖正义及性别平等和公平。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会加快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的进度，并且为新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铺平道路。 

 

 


